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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飞鸣副市长带队检查 

春运水上交通安全工作 

 

2 月 2 日，副市长林飞鸣带队到江门海事局开展春运水上交

通安全检查工作，市春运办和市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人参加了

检查。 

在江门海事局海上搜救分中心，检查组听取了海事局有关

负责人关于春运期间水上交通监管工作开展情况和各重点渡口

运营情况的汇报，检查了新中、睦洲渡口及川岛客运码头实时

监控状况。 

随后，检查组召开工作座谈会。林飞鸣强调，各职能部门

要贯彻落实省委书记李希在春运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，牢

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，落细落小落具体春运各项安全保

畅工作，确保我市春运平稳有序。一是扎实抓好安全监管，加

强重点水域和重点船舶的监管，做好涉客船舶安全保障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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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防事故发生；二是强化春运期间值班值守工作，加强督导检

查，确保人员在岗在位；三是落实春运应急保障措施，增强应

急物资、设备和运力储备；四是加强党建引领，着力打造行业

党建创新品牌，不断提升春运服务水平。 

 

海事部门加强春运水上安全监管 

春运期间，各市（区）海事部门积极行动，加强辖区重点

渡口、码头、航道水域和船舶的安全监管，确保春运水上交通

安全有序。 

蓬江区、江海区 

1 月 23 日，江门港口海事处组织执法人员到辖区码头开展

危险品集装箱开箱检验工作；1 月 24 日，江门海事局政务中心

积极推进“就近办”服务，组织人员到台山海事处就近为台山

市川航船务有限公司办理船舶注销登记受理业务。 

1 月 24 日，江门海事局邵国局带队到恩平港、恩平海事处

现场开展春运安全督查；江门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对睦洲

渡口、新中渡口等重点渡口水域进行巡航检查；江门港口海事

处开展江门水道、睦洲水道等支流水域和釜山公园水上施工项

目、支流河段捕捞渔船作业秩序、甘竹湾弯曲河段船舶航行秩

序等“全覆盖”巡查。 

1 月 25 日，江门港口海事处到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南

沙港铁路 NSGZQ-3 标工程指挥部开展检查工作，同时在辖区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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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过年船舶摸底排查工作。 

1 月 28 日，江门港口海事处巡查辖区砂石船作业水域，配

合开展 2019 年第一季度第一次珠江口联合行动。 

1 月 30 日，江门海事局领导带队分别到江门港口海事处、

台山海事处督查春运工作，慰问一线工作人员。 

 

新会区 

1 月 21 日，江门新会海事处领导带队分别到新中渡口、睦

洲渡口和危险品码头、小鸟天堂景区等重点渡口及银洲湖水道、

崖门出海航道、虎跳门水道等重点水域开展安全检查，对涉客

船舶、危险品船、旅游渡船等安全状况进行检查；联合海警公

安部门在崖门口开展打击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联合执法行动，

同时利用智慧海事平台严密监控涉客船舶在桥区水域的安全航

行和内河船舶涉海运输行为。 

1 月 23 日，新会海事处配合海洋、公安、渔政部门在新会

崖门口水域处置来源不明海沙。 

1 月 25 日，新会海事处对辖区渡船进行安检复查，核查了

渡船安检中存在缺陷的整改落实情况；对辖区水源保护区附近

水域进行了巡航检查。 

1 月 28 日，新会海事处在崖门水道、崖门出海航道水域积

极开展联合行动。 

1 月 31 日，新会海事处对新会新港码头和重点水域开展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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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，并对计划在辖区过年的船舶派发《过年船舶安全告知书》。 

 

台山市 

1 月 21 日，台山海事处辖区 27 艘高速客船和 3艘客渡船开

展春运前进行安全检查。并强化电子巡航，结合智慧海事监管

和现场监管方式，落实川岛高速客船实时风力开航制度。 

1 月 22 日，台山海事处广海湾执法大队到辖区内下川岛开

展车渡船安全检查。 

1 月 23 日，台山海事处在例行海上巡航执法中查处“粤广

海货 xx”非法运输一案。 

1 月 24 日，台山海事处联合恩平海事处对国华台电港池航

道、大襟岛水域、填海工程水域、川岛高速客船航线水域开展

春运海上巡航；联合恩平海事处对台山沿海大襟岛海域、上下

川岛海域、漭洲岛海域和浪琴湾对开海域开展联合巡航执法。 

1 月 30 日，台山海事处执法人员对辖区加油船进行检查，

并组织人员开展辖区水域夜间巡航。 

1 月 31 日，台山海事处前往辖区广海湾填海工程卸货码头

检查春运工作；联合江门海事局对台山市航信船务有限公司开

展安全与防污染监督检查。  

 

开平市 

1 月 21 日，开平海事处联合开平渔政部门开展旨在防范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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渔船碰撞联合巡航，叮嘱渔船合理作业。 

1 月 22 日，开平海事处联合交通、航道、城管部门及桥梁

业主单位开展桥梁水域和码头水域的安全检查联合执法行动；

开平海事处与市河长办和交通、城管部门对辖区住家船进行联

合执法检查。 

1 月 24 日，开平海事处与工商、海关等部门对三埠港码头

进行安全生产大检查；开展了潭江上游水域春运溢油应急盲演。 

1 月 25 日，开平海事处联合开平市公安局、交通运输局、

水务局、开平渔政大队等部门在大沙河水库开展大沙河水库综

合整治大行动，重点打击自用船非法载客行为。 

1 月 30 日，开平海事处联合开平市交通局对辖区危险品码

头进行现场检查。 

 

鹤山市 

1 月 21 日，鹤山海事处开展辖区中小海轮的安全监管，严

格落实中小海轮开航前检查，杜绝船舶“带病”出港。 

1 月 22 日，鹤山海事处组织违章作业的船员和责任人员，

开展“桥梁水域通航安全警示教育”活动。 

1 月 23 日，鹤山海事处对辖区的滨江大道延长线沙坪河水

工项目进行安全监督检查。 

1 月 24 日，鹤山处执法人员对辖区水域开展安全巡查，检

查辖区过往船舶是否违法违规运输行为，强化船员安全宣传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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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。 

1 月 30 日，鹤山海事处组织执法人员对高速客船“钰珠湖”

进行登轮检查，检查旅客上下船的秩序及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

况。 

1 月 31 日鹤山海事处开展辖区过年船舶摸底排查工作，并

对辖区船舶派发春节船舶安全停泊告知书。 

 

恩平市 

春运期间，恩平海事处开展辖区重点渡口、水域、船舶大

检查行动，对元山渡口、镇海湾恩平辖区水域、泉林旅游船开

展监督检查，同时，加强现场监管，组织人员到辖区河排林场、

锦江水库值班点检查工作船舶，杜绝非法载客现象的发生。 

 

相关链接： 

*春运前 12 天（1 月 21 日-2 月 1 日）我市合计发送旅客

215.75 万人次，同比增长 9.5%。其中道路发送 77.58 万人次，

同比增长 15%；铁路发送 14.22 万人次，同比增长 64.4%；水路

发送 3.42 万人次，同比增长 23.9%；跨镇公交发送 120.53 万人

次，同比增加 2%。无出现旅客滞留、高速公路严重拥堵等情况。 

*1 月 24 日，江门市釜山人行天桥跨江门水道钢箱梁架作业

结束，江门水道水域恢复正常通航。 

*1 月 28 日，佛开高速三堡至水口改扩建工程（立项名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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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三堡至水口公路改扩建工程）中的昆东至共和互通段

（14.8 公里）通过交工验收，标志着该路段正式建成通车，实

现了今年我市高速公路建设的“开门红”。其余路段将于 2019

年底建成通车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送：各市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委宣传部、市发展和改革局、

市教育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

卫生健康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

总工会、团市委、市公路局、市气象局、江门海事局、

江门航道事务中心、武警江门支队、市交建集团有限

公司、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、市港澳客运联营公司、

城轨江门东站、城轨新会站 

抄送：市政府飞鸣、劲锋同志，本局春绵、伟雄、家骏、瑞玲、炎麟、

礼辉、俊辉同志，局办公室、人事科、规建科、公交科、港航

科、安监科、综合执法分局，各市（区）交通运输局、市区交

通运输管理总站。 

 


